
 

新大洲控股股份有限公司独立董事 

关于公司第九届董事会第七次会议审议事项的独立意见 
 

根据《关于在上市公司建立独立董事制度的指导意见》、《深圳证券交易所股票

上市规则》以及《公司章程》的相关规定，我们作为新大洲控股股份有限公司（以

下简称“公司”或“本公司”）的独立董事，本着对公司、全体股东及投资者负责的

态度，认真审阅了公司第九届董事会第七次会议的相关议案，并对公司报告期内相

关事项发表独立意见如下： 

一、关于第一大股东及其他关联方占用公司资金情况的专项说明及独立意见 

根据《关于上市公司建立独立董事制度的指导意见》、《关于规范上市公司与关

联方资金往来及上市公司对外担保若干问题的通知》（证监发[2003]56 号文）和《公

司章程》的有关规定，作为公司独立董事，我们阅读了公司提供的相关资料，基于

独立判断的立场，现就公司 2019 年上半年第一大股东及其他关联方占用公司资金情

况说明并发表如下独立意见： 

（一）公司 2019 年上半年第一大股东及其他关联方占用公司资金的具体情况详

见公司《2019 年半年度报告》“第五节重要事项”之“十二、重大关联交易”之“4、

关联债权债务往来”之“应收关联方债权”。 

（二）我们认为： 

1、报告期内，存在第一大股东及其关联方之间以前期间发生延续到报告期内的

非经营性占用本公司资金的情况（详见公司《2019 年半年度报告》“第五节重要事

项”之“十三、控股股东及其关联方对上市公司的非经营性占用资金情况”），第一

大股东深圳市尚衡冠通投资企业（有限合伙）（以下简称“尚衡冠通”）及其关联企

业黑龙江恒阳牛业有限责任公司（以下简称“恒阳牛业”）损害了公司和股东的利益。

我们要求公司向资金占用方尚衡冠通催讨借款占款及相关利息，向资金占用方恒阳

牛业催讨占款并追究给上海恒阳贸易有限公司和宁波恒阳食品有限公司造成的损

失。我们将监督上述事项的解决过程，保护公司及广大股东的权益。 

2、报告期内，控股子公司与原合营企业新大洲本田摩托有限公司之间的资金占

用属于正常的业务委托关联交易产生的资金往来。 



 

3、公司对合营企业内蒙古新大洲能源科技有限公司（以下简称“能源科技公司”）

提供财务资助是其原作为本公司的子公司因工程项目建设形成的，因 2012 年新投资

人增资使本公司丧失控股权而变为财务资助，因 2013 年双方股东对能源科技公司再

次增资而使财务资助发生变动，公司召开的 2019 年第二次临时股东大会同意延期归

还，以上均经公司股东大会批准。 

4、公司控股子公司内蒙古牙克石五九煤炭（集团）有限责任公司对合营企业能

源科技公司的财务资助经公司第九届董事会 2019 年第七次临时会议审议通过。 

5、公司与公司控股子公司之间发生的资金占用是正常的资金借用和日常资金调

拨所致，有利于拓展公司经营业务和提高资金使用效益，符合公司和全体股东的利

益。 

二、关于公司对外担保情况的专项说明及独立意见 

依据《关于规范上市公司与关联方资金往来及上市公司对外担保若干问题的通

知》（证监发[2003]56 号）、《关于规范上市公司对外担保行为的通知》（证监发

[2005]120 号）要求，作为公司独立董事，我们对公司报告期内对外担保情况进行了

核查和监督，现就公司执行上述规定对外担保情况进行专项说明并发表独立意见如

下： 

（一）2019 年上半年公司对外担保的具体情况详见公司《2019 年半年度报告》

“第五节重要事项”之“十四、重大合同及其履行情况”之“2、重大担保”。 

（二）我们认为： 

1、报告期内，公司存在以前期间发生延续到报告期的为全资及控股子公司之外

的单位提供的担保并且未经公司董事会和股东大会审批，即存在违规担保情况（详

见公司《2019 年半年度报告》“第五节重要事项”之“十四、重大合同及其履行情

况”之“2、重大担保”（2）违规对外担保情况”），并且违规担保尚未解除。我们将

监督违规担保事项的解决过程，保护公司及广大股东的权益。 

2、本公司对控股子公司或全资子公司、子公司对本公司、子公司对子公司的担

保属于公司生产经营和资金合理使用的需要，但由于资金紧张，存在债务到期未能

清偿的情形，导致部分担保逾期，公司及子公司的部分银行账户及资产被冻结，出

现财务危机的迹象，损害了公司及公司股东尤其是中小股东的利益。截至 2019 年 6



 

月 30 日担保逾期情况如下表： 

注：上表中上海恒阳（全称为上海恒阳贸易有限公司）、宁波恒阳（全称为宁波恒阳食品有限公

司）、新大洲投资（全称为宁波恒阳食品有限公司）为本公司全资子公司。 

我们作为独立董事将持续关注公司逾期担保解决过程，保护公司及广大股东的

权益。 

三、关于会计政策变更的独立意见 

2019 年 4 月 30 日，国家财政部印发了《关于修订印发 2019 年度一般企业财务

报表格式的通知》（财会〔2019〕6 号），要求执行企业会计准则的非金融企业按照

企业会计准则和财会〔2019〕6 号的规定编制财务报表，企业 2019 年度中期财务报

表和年度财务报表及以后期间的财务报表均按照财会〔2019〕6 号的规定编制执行。

根据财会〔2019〕6 号的有关要求，公司属于已执行新金融准则但未执行新收入准

则和新租赁准则的企业，应当结合财会〔2019〕6 号通知附件 1 和附件 2 的要求对

财务报表格式及部分科目列报进行相应调整。按照上述通知的规定和要求，公司对

原会计政策进行相应变更。 

我们认为：公司依据财政部相关要求对公司会计政策变更进行的合理变更，符

合财政部、中国证监会和深圳证券交易所的有关规定，不存在损害公司及中小股东

利益的情形，本次会计政策变更的决策程序符合有关法律、法规和《公司章程》的

规定。 

我们同意本次会计政策的变更。 

四、关于公司拟签署《债权债务转让及抵销协议》关联交易事项的独立意见 

本公司及本公司的全资子公司上海新大洲投资有限公司（以下简称“新大洲投

序号 借款方名称 
逾期本金金

额（万元） 
融资主体 

担保方 备注 

1 深圳市怡亚通供应链股份有限公司 3,000.00 上海恒阳 本公司 商票 

2 深圳市瞬赐商业保理有限公司 1,350.00 上海恒阳 本公司 商票 

3 青岛万泽商业保理有限公司 2,017.50 上海恒阳 本公司 商票 

4 米筹商业保理（上海）有限公司 100.00 上海恒阳 本公司  

5 郭卫东 500.00 本公司 宁波恒阳  

6 上海静安和信小额贷款股份有限公司 468.00 新大洲投资 
本公司及宁

波恒阳 

 

7 中江国际信托股份有限公司 10,000.00 本公司 新大洲投资  

合计 17,435.50    



 

资”）拟与陈阳友先生、深圳市尚衡冠通投资企业（有限合伙）（以下简称“尚衡冠

通”）签署《债权债务转让及抵销协议》，解决部分尚衡冠通占用本公司资金问题。 

1、有关上述关联交易事项已经我们事先认可。 

2、上述关联交易决策程序合法，因没有关联董事，不涉及在董事会审议关联交

易议案时回避表决。我们认为通过上述方式解决尚衡冠通占用我公司资金，是双方

寻求解决资金占用的积极行为，考虑陈阳友先生控制下企业的实际经营状况，这样

的努力是必要的，未损害公司及非关联方股东的利益，符合法律、法规和公司章程、

制度的规定。 

我们同意上述关联交易事项。 

 

 

 



 

（此页无正文，为新大洲控股股份有限公司独立董事关于公司第九届董事会第七次

会议审议事项的独立意见签字页） 

 

 

 

 

新大洲控股股份有限公司 

独立董事徐家力：             

独立董事孟兆胜：               

独立董事周清杰：             

2019 年 8 月 29 日 


